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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变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华瑞”）及一致行动人持有杭

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9,000,02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81%（其中，永新华瑞持有公司股份 2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3%），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间接股东发生变更，永新华瑞的股权变更未进行任何款项

支付，两次变动后，永新华瑞的股东未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本次股权变更前后，公司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期，经公司查询，公司间接股东永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华

控股”）及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华韵”）分别将其

持有永新华瑞的股权转让给深圳捷诚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诚科

技”）及青岛永信四季康养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投资”）。后经

公司自查发现，本次股权变动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74

条的相关规定，相关方及时进行整改。 

永新华瑞股东两次股权变动，均由永新华控股、永新华韵与深圳捷诚、永信投资相

互转让股权所致。2020年2月28日转让前，永新华控股持有永新华瑞40%股权，永新华韵

持有永新华瑞60%股权；转让后，深圳捷诚持有永新华瑞50%股权，永信投资持股永新华

瑞50%股权，永新华瑞实际控制人由李永军、刘新军变更为张新龙、刘克燕；2022年3月9

日，股权进行回转后，永新华控股持有永新华瑞50%股权，永信华韵持有永新华瑞50%股

权，永新华瑞实际控制人由张新龙、刘克燕变更为李永军、刘新军。本次权益变动系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司间接股东股权发生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1、首次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与股东方核实，永新华控股和永新华韵出于业务发展战略，为调整利

用资产，更好助力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如购置扩大新生产流水线、投入新产品研

发和扩大生产等，将永新华瑞的股东分别变更为深圳捷诚和青岛永信。作为受让方

一深圳捷诚的100%股东系自然人张新龙，其法定代表人是张新龙，受让方二青岛永

信的股东1为自然人张新龙持股比例50%，股东2为自然人刘克燕持股比例50%，其法

定代表人也是张新龙。张新龙系永新华控股下属企业青岛永新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永新华控股将其持有永新华瑞2000万元股权、永新华韵将其持有永新华瑞

500万元股权转让给捷诚科技；永新华韵将其持有永新华瑞2500万元股权转让给青岛

永信投资，转让后，深圳捷诚和永信投资分别持有永新华瑞50%股份，并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永新华瑞实际控制人由李永军、刘新军变更为张新龙、刘克燕。  

变更前如下：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李永军 刘新军 

永新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甘肃黄海电子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甘肃永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100% 100% 

65% 33% 2% 

40%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80% 

20% 

60%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3% 



变更后如下： 

 

2、股权转回情况: 

永新华集团发现错误操作后，立即在2022年3月9日进行了纠正，2022年3月9

日签订了转让协议，永新华集团受让深圳捷诚50%股权；永新华韵受让青岛永信50%

股权，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永新华瑞实际控制人由张新龙、刘克燕变更为李永

军、刘新军。 

变更前如下：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捷诚数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张新龙 张新龙 

50% 100% 

50% 

青岛永信四季康养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50%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3% 

刘克燕 

50%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捷诚数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张新龙 张新龙 

50% 100% 

50% 

青岛永信四季康养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50%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3% 

刘克燕 

50% 



变更后如下：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1、受让方1 

公司名称：深圳捷诚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1703， 

法定代表人：张新龙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的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农业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技术的技术推广；

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生物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2、受让方2 

永新华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李永军 刘新军 

永新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甘肃黄海电子机电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甘肃永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100% 100% 

65% 33% 2% 

50%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80% 

20% 

50%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3% 



公司名称：青岛永信四季康养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华宁路325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龙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健康信息咨询；保洁服务；会议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餐饮管理

（不含餐饮制作服务）；销售：服装、日用品、电子产品、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转让方 

1、转让方 1 

企业名称：永新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3号院3号楼2层201 

法定代表人：李永军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销售建筑材料。（“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转让方2 

企业名称：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1号楼9层1001 

法定代表人：徐加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销售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

品、玩具、家具、珠宝首饰、工艺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服务；软件

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本次股东股权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东股权调整，永新华瑞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股东仍为永新华控股和永新

华韵。 

2、本次股东股权调整，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永新华瑞及一致行动人；

股权变更前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本次股东股权变动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永新华瑞与青岛应急共享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81%，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至本次股权变动未满18

个月，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74条规定，不得转让。因主管

工商业务的行政负责人对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尤其是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

间接股东的减持、变更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熟悉，导致错误操作。不存在主观故意

行为，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2、经相关方自查发现上述回转变更仍然存在错误，正确变更应是恢复到2月28日之

前永新华控股持股永新华瑞40%股权、永新华韵持股永新华瑞60%股权比例。相关方表示

将尽快予以纠正。 

3、公司将督促相关各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尽快完成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编制工

作，并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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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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